
電子郵件公告線上核簽流程操作說明 

 

一、經由長庚大學首頁校務資訊系統進入線上核簽管理系統 

 
 

 

 

 

 

 

 

 

 

 

 



二、點選資訊中心 / 電子郵件公告/校網首頁公告 / 填單 

 

 

三、勾選電子郵件公告 

 
 



四、選取優先等及、公告寄送日及公告對象 

    說明：公告寄送日最多可訂於申請日後三十日 

 

 

 

 

 

 

 

 

 

 

 

 

 

 

 

 

 

 



五、公告主旨說明：系統會自動在前端加上【單位公告】。 

 
 

 

 

 

 

 

 

 

 

 

 

 

 

 

 

 

 

 



六、公告內容無法調整字型、顏色及大小 

 

 

 

七、點選附件可於公告信加入附加檔案 

 

 

 



（一）點選瀏覽：找尋附加檔案位置 

（二）點選加入附件：限制大小 2MB 

（三）點選表單可返回申請單 

 
八、 

（一）備註：可不填，不會顯示在公告信內，提供申請人向主管說明公告內容

之用。 

（二）勾選確認符合公告對象需求 

 
 

 

 

 

 

 

 



 

 

九、 

（一）點選寄送測試信：測試信會寄送到申請人 Office365 Outlook 信箱，提供

申請人校正使用。 

（二）點選傳送：將申請單送至主管核簽。 

 

 

 

 

十、撤銷申請單 

    說明： 

（一）申請單已進入核簽流程，申請人無法自行撤銷，可請主管退回。 

    （二）申請單已核簽完成，在公告信件尚未寄出之前申請人可自行撤銷。

需填寫撤銷原因說明後才可完成撤銷申請。系統會自動寄發撤銷通

知信給單位主管。 

 



十一、核簽流程—核簽至單位一級主管即可 

（一）優先等級—【緊急】 

單位一級主管核准後公告信立即寄出，若當天 24:00以前單位一級主管

未完成核簽，案件退回申請人。 

（二）優先等級—【一般】 

申請人送出案件後，單位一級主管完成核簽後，公告信件進入排程於公

告預訂寄出日當天 17:00後寄出。申請人送出案件後，若案件未完成核

簽，公告預訂寄出日前三天及前一天會寄發通知信稽催關卡主管各一

次。若公告預訂寄出日 24:00以前單位一級主管未完成核簽，案件退回

申請人。 

 

十二、注意事項 

（一）配合國際事務處推動校園雙語化，於 110年 2月 22日起電子郵件公告系

統增加英文主旨及聯絡人英文姓名輸入欄位，新增欄位為必填，敬請同

仁配合作業。  

（二）公告內容不可涉及違法情事並須與收件者本身權益相關。 

（三）優先等級選取【一般】，須於公告寄送日當天 24:00前完成核簽流程，否

則申請單將退回申請人。 

（四）優先等級選取【緊急】，須於申請日當天 24:00前完成核簽流程，否則申

請單將退回申請人。 

（五）公告主旨前面系統會自動加上【XXX單位公告】。系統也會自動在公告內

容最後加上公告單位、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六）承辦人若兼具多個單位職務，公告單位請自行切換至正確單位，以免公

告單位誤植。 

（七）公告內容若為中英語並陳，主旨也必須為中英語並陳。 

（八）附件夾檔限 2MB(含)以下且僅限於 PDF、DOC、XLS、PPT及 ODT檔案。 

（九）使用〔寄送測試信〕功能會寄送信件到申請人 Office365 Outlook 信箱，

僅提供申請人文字校對及檢視版面之用。 

（十）用手機檢視測試信件排版正確，不代表用電腦檢顯示排版一定正確，請

務必用電腦檢視測試信件。 

（十一）長庚醫院醫師名單由長庚醫院於每學期初提供更新。 

 

 

 


